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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法治与选举制度改革 

周其明 

【我要评论】【该文章阅读量：3738】【字号：大 中 小】 

 

当依法治国在一九九九年写入中国宪法，法治不再仅仅是中国人书斋里的学问的时

候，无数中国人为之雀跃，“二十年改一字”被中国法学家引以为心酸的自豪。[1]然而

我们掩卷而思，不觉法治离中国仍然很遥远，什么是法治、我们是否需要法治、如何走

向法治，这些问题仍然横在中国人的面前。[2]尽管今天仍然还有法治和德治或者人治的

争论，甚至可以说中国当今仍然是人治，但法治毕竟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合法性和舆论上

的优势，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法治被认为是中国人未来的生活方式。 

 

自清末以来，实现法治或者说是宪政成为中国不能回避的问题。所谓经济转型、国

家统一、国企改革、农民问题、腐败问题、道德危机等等，不过是中国法治问题的一个

局部。专注其中的局部容易让人产生一叶障目的感觉，只有认清问题的根本才能找到局

部问题的解决方法，中国需要树起法治的路标，这样，在法治路径上的哪怕一丁点的改

良实质上都是在解决人们目前头痛的问题。 

 

实现法治的药方在中国多不胜数，相关著述浩如烟海，本文这里略加归纳： 

 

（一）民间的探索： 

 

1、司法独立。司法独立源于司法公正的要求。当一批研究西方法治的学者发现，

司法独立是西方法治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，而司法权并不是中国权力的核心，选择一个

似乎并不敏感的领域改革，解决危害剧烈的司法腐败，实现司法独立，达到司法公正，

可能是中国法治的突破口。[3]这场由学者发动官方支持的司法改革，多年徘徊不前或者

说无疾而终，说明司法改革并不是一个局部的不敏感问题，虽然从表面上看，它仅仅要

求解决依法审判的问题，还没有提高到要求良法的法治深层次。但已经触及执政党与司

法和人大与司法的关系，如何使中国共产党对司法的领导和人大对司法的监督不至变成

非法干涉，成为司法改革的难点。人们不难看出，中国不是美国，在人民代表制度下的

司法也不可能独立，司法改革不可能成为中国法治的突破口。[4] 

 

2、违宪审查。违宪审查是中国法治和宪政建设的一个根本点，这个根本却一直没

有办法建立起来，从中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拿宪法却保不住自己命运的悲惨境遇中，

看出宪法在中国还仅仅是一个文本。中国的历次修宪，学者们都提出宪法实施问题，现

行宪法已经修改四次，在违宪审查问题上却没有进展。现行宪法中规定，宪法的监督和

实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，可这个机关从来不愿或者不敢行使自己的宪法权力，宪法

的缺位已经成为中国法制建设的瓶颈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中国的学者们炒作了“齐玉

苓案”和“孙志刚案”，无奈就是撼不动违宪审查问题，孙志刚的死换不来违宪审查的

生。一些学者还在那里苦思冥想如何启动违宪审查。[5]其实，违宪审查在一定程度上就

是宪政或者说法治，它不是那么容易启动的，这里究竟缺乏什么，是值得深思的。 

 

3、言论自由。言论自由的核心表现是学术研究自由、新闻自由以及对政府批评的

自由。言论自由并不是人们秽污的诽谤和侮辱的自由，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。在一个

易以思想获罪、信奉“其心可诛”的国度，多做事、少说话，是很多中国父母告诫子女

的行为准则，一切不符合正统意识形态的观念都可能成为异端。解放思想，让思想冲破

牢笼，仍然是中国人长远的追求。中国宪法中虽然规定有中国公民有言论自由，但以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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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获罪仍然不鲜见，中国需要有基本法律来具体规范言论自由的界限，这样人们知道自

己可以说什么、不可以说什么，避免不必要的悲剧。时至今日，中国仍然没有《出版

法》、《新闻自由法》，是颇令人深思的，到底我们不能说什么、不能研究什么。没有

法制保障的言论自由随时都可能遭受灭顶之灾，期望新闻自由或者说是新闻监督或者说

是言论自由成为法治的突破口，除非有人继续持有谭嗣同式的激情。对言论自由的压制

只会在社会上继续上演说假话、说空话的社会怪病。 

 

4、结社自由。中国近代有无数的结社，早期有名的有孙中山的同盟会和毛泽东的

农民协会，结社不仅仅是一种兴趣的连接，更重要是一种利益的聚合，容易产生不同集

团之间的利益对抗，结社的理想秩序状态是法治，也容易导向法治，不允许结社导向的

是专制。无序的结社也可能酿成社会动乱。中国宪法中规定有中国公民的结社自由，但

和言论自由一样没有法律的规范，没有《结社法》，什么样的利益不能连接，什么样的

组织不能成立，人们很难预知，和言论一样，没有法制保障的结社自由随时都可能遭受

灭顶之灾。单个的公民没有结社自由，不可能有公民社会，也不可能有法治，然而，没

有法制保障的结社自由无法行使，因而不可能成为法治的突破口。人们应该以此理解历

史的中国为什么容易成为一盘散沙。[6] 

 

（二）官方的方略： 

 

1、机构改革。机构改革源于邓小平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。[7]邓小平由于自身的遭

遇，痛感专制的危害和国家领导人终身制的局限，倡导了机构体制改革。九十年代后期

的机构改革伴随了依法行政的方略，然而机构改革解决不了“精简、膨胀、再精简、再

膨胀”的怪病，特别是地方机构在缺乏财力和社会保障支撑的情况下难度很大。依法行

政是机构改革的深入，它触及了行政机构的守法问题，但机构改革主要限于行政机构改

革，没有解决其他机构的守法问题以及对良法的追问。这些决定了机构改革对实现法治

贡献的有限。 

 

2、党政分开。党和国、党与政有别，党政分开不仅是民主潮流的影响，其中的必

要也为中国共产党所认识。[8]在中国制定了宪法后，国家机关成为治理国家的合法机

关，政党不是国家机关，没有治理国家的直接权力，但事实上，由于党政不分，在国家

管理的一些方面和一些地方，造成了一定的冲突和混乱。党政分开不仅仅是党和行政机

构的分开，还牵涉党与人大、党与司法机关、党与军事机关的关系问题，如果党政分开

的结果是存在两套实际存在的国家机构体系，这不仅进一步加大国家治理的成本，而且

由于没有分清党与政的职能，于事并无补。党政分开冲击的是政党制度，政党制度与公

民的结社权利相连，而中国恰恰没有《政党法》和《结社法》。 

 

3、基层民主。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主建设的一个突出贡献，

主要是为了解决农村问题，希望能象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

奏。但农村长出民主果实的难度毕竟大于城市，而且即便是对中国整体局势影响甚微的

偏远乡村，一些基层政权仍然千方百计阻扰农民当家作主。[9]当前农村基层民主推进的

优势是尚有一部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可以作为依托，而且在中国权力的高层也没有明

确的反对，但如何明晰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的关系，排除上级政府的干涉，进一步规范选

举程序，仍然是农村基层民主推进中的难题。值得欣慰的是，彭真当年力主通过的《村

民委员会组织法》在农村确实发挥了民主训练的角色，这种夹缝中的“草根民主”当年

的指向虽然不是法治，现在却越来越多的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[10]但是，正如有学者指

出，村委会不是一级政权组织，村级民主选举并不必然引起整个政治体制的连锁反应，

对全国的民主化建设推动的力度不可能太大。而且农村不是政治经济中心，相对于城市

而言要落后得多，依靠基层农村通过“村官”的“海选”来促进城市的政治体制改革，

从而启动法治，是不切实际的。[11] 

 

4、党内民主。时下的中国，党内民主是一个热门话题。在2003年中国权威理论期

刊《求是》杂志第12期上，一篇题为《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》的文章引起了中外关

切中国民主法治进程人士的普遍关注。[12]该文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，迫

切要求深化政治体制改革，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、领导体制和工作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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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大力推进人民民主，进一步革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，强调党内民主的先导，要

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。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的主张，目前得到一部分中国学者

和官方的认同。从中国的政治现实上看，没有党内民主，很难有人民民主。[13]但是，

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的主张，无异于认同要先搞党内民主，等党内民主了，再搞人

民民主。这种主张无视中国人民民主的实践和民主的法制建设的实际，在一定程度上等

于在给拒绝人民民主的行为摇旗呐喊。当今，中国的人民民主已经基本上有法可依，已

经基本建立起了以宪法为根本的民主法律体系，中国人民有能力在人民民主实践中进一

步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方式，真正实现人民主权。如果说有法可依的人民民主都无法实

现，又如何可以用缺乏规范的党内民主去推进人民民主呢？ 

 

5、人大制度改革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，其他政治制度都以

它为基础。从理论上说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非常优越的制度，它由人民选举代表

组成人民代表大会，其他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，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，受人民

代表大会监督，人民代表大会受人民监督。如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想能够实现，本

文认为确实没有哪一种政治制度比它优越了。如果能切实执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，那应

该是中国人民的福音。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施的50年来，并没有真正理顺人民代表大

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，没有真正解决人民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问题。首先，人民

民主选举人民代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，在很多地方选举的形式主义非常严重。[14]

选举的形式主义在一定程度冲击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基石。其次，在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

国家机关的关系中，人民代表大会的实际地位与法律地位并不是很相称。在一些地方，

人民代表大会仅仅是政府履行法律手续的工具。[15]人民代表大会被弃之一旁，很大程

度是因为党委直接领导政府，政府直接执行党委的决定，就不太顾及人大的应然地位

了。[16]在人民代表大会与司法机关的关系上，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与司法机关独立行

使职权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，中国的理论家们还没有弄清楚。[17]事实上，由于一

些地方党组织对司法工作的直接指挥，人民代表大会对司法机关进行有效监督也并非易

事。再次，在人民与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上，人民代表大会怎样对人民负责，人民

怎样监督人民代表大会，没有明确的规范。人民是公民的集合体，单个的公民手中拥有

的是权利，通过权利去制约权力曾是一些学者的理想。[18]但是，依据权力制约的一般

理论，只有权力对权力的制约，才是有效的。按照权利与权力的不同属性，人民实际上

是不可能对人民代表大会进行有效监督的。[19]而且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作

为最高权力机关，如果确实具有最高权力又无法对它进行有效监督，将难免陷入权力自

然腐败的困境。因此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一个基础性的政治制度，它内在的局限性

决定其实施的难度是很大的。中国几乎每一个学者，都说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

度，如果说坚持它是因为其理论上的优越性，那什么样的情况才算是完善？人大制度改

革，究竟改革什么？ 

 

以上说明，中国仍然在法治的路径上摸索。如果我们能肯定的说，中国需要的是法

治，那我们需要探明的不仅仅是法治是什么，更需要知道实现法治的动力机制在哪里。

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，没有人民的参与，没有人民的力量，现实的法律很可能就

不是人民需要的法律，甚至可能是恶法。[20]所以，惟有人民民主才是法治的保障，人

民民主是通向法治之路的力量保证。没有人民民主，法治很可能是无源之水、无本之

木。法治的启动有赖于人民民主，没有人民的力量，法治所需要的一系列制度没有办法

建立或者建立了也很难实现。因此，作为人民民主制度基石之一的选举制度，在实现法

治中突显其重要，我们应该抛弃一切其他不切实际的幻想，从小处入手，力促进行真实

的选举，至少要设立一个程序严密的选举规范。[21] 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（作者单位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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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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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机系统操作户口底册和选民名单、撕毁投票日程公告、阻挠选民证发行以及部分选票

遗失等异常现象，结果导致三次选举均被宣告无效。既然基层行政权力已经蜕化变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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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示守法尽责的诚意。果然不出村民之所料，乡政府在同月26日通过乡广播电视台的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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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部门的信访办公室以及公众传播媒体提出申诉和陈情。在上访的核心人物于3月12日

被旗（县）公安机关逮捕之后，村民们毅然决然第三次进京直诉（越级上访），强烈要

求国家和社会关注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以及有关基层民主选举、村务公开、村民自治

的法规在安家村无从落实的严重问题。参见季卫东：《从农村的法律话语场看中国宪政

的合意论基础及其缺陷》，《法律人》2004年9月号。 

[10] 彭真在10多年前主持制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时说，在农村搞好村民委员会，就等

于办好亿万农民的“民主培训班。参见《彭真文选》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611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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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1]见何卓文：《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》，载《科学社会主义》，2004年第 2 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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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口多、经济文化落后、公民素质低，不能搞民主”的理论，早被蔡定剑系统的实证研

究否定。参见蔡定剑：《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》，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231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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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蔡定剑：《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》，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52页以下。一些地方的



人大工作者甚至认为选举是劳命伤财的事，参见魏兴荣：《民意呼求加快代表选举的民

主进程》，载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编：《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2003年论文集》（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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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大学法学院编：《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2003年论文集》（上册）；有的立法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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